关于加强长三角地区跨省重大建设工程

地震安全性评价监管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长三角地区防震减灾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等部署要求，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深化跨省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一体化监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筑牢区域地震安全韧性防线，经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地震局协商一致，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统一标准、结果互认、协同监管、提质增效”原则，以规范跨省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行为、提升评价质量为核心，以技术审查结果互认为突破口，减少重复审查，便利建设单位和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构建权责清晰、高效协同、监管有力的一体化工作体系，为长三角地区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安全保障与便捷服务。​

二、技术审查结果互认范围与方式​

（一）互认范围

沪苏浙皖跨省实施的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须经中国地震局审定的项目除外），涵盖跨省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其他依法应当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重大建设工程。​

（二）互认方式
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可自主选择向建设工程所在的任一省级地震局提交技术审查申请，由受理的省级地震局组织开展联合审查，技术审查结果在相关省局出具抗震设防要求批复、建设工程行政审批等环节相互认可。出具行政批复的省级地震局应将批复文件同时抄送相关省级地震局。

三、区域一体化监管机制​

（一）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地震局每年轮流牵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一体化监管协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通报工作进展，推进政策落地，形成会议纪要。​

（二）组建专家库​

联合建立长三角地区地震安全性评价评审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由长三角地区地震局和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具有地震学、地震地质学、地震工程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实行“统一入库、分类管理、年度更新、公开共享”，为跨省项目审查提供专业支撑。​

（三）统一现场工作标准​

在严格执行国家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的基础上，细化制定长三角地区跨省项目现场工作标准，明确现场构造探查、工程地质勘察、波速测试、土动力学试验取样和相关数据采集等关键环节的质量要求，逐步实现现场工作流程、技术参数、成果格式的统一化。​

（四）严格技术审查质量​

跨省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的技术审查原则上采用会审方式。评审专家从专家库随机产生，会议由建设工程涉及的省级地震局联合组织，强化对评价报告基础资料、技术途径、评价结果的实质性审查，确保审查过程公平公正。

（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跨省项目现场工作进场前，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应提前 5 个工作日向建设工程涉及省级地震局报送工作时间、实施方案等，主动配合现场监管。​

结合重大工程项目特点及其管理权限，沪苏浙皖地震局建立抽查检查机制，通过跨省联合检查、视频监控、资料核查等方式开展常态化监管，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实行联合督办、闭环管理。

（六）完善信用监管体系​

按照中国地震局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信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针对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备案情况，建立信用档案，记录基础信息、良好行为与失信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

建设单位、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应严格遵守本意见规定，依法履行主体责任，确保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质量。

（二）优化服务流程​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地震局应简化审查、审定流程，推行线上申报、压缩办理时限，公开办事指南，为建设单位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营造良好氛围​

充分运用官网、公众号、行业会议等载体，广泛宣传一体化监管政策举措、工作成效和典型案例，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相关单位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一体化工作走深走实。​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地震局联合负责解释。​
